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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造“體育之城”，承辦全運會部分賽事之建議 

 

2025年全國運動會逐漸臨近，藉著承辦部分賽事，澳門將有機會向世界展

示承辦大型運動比賽的優勢，同時也為澳門提供一個推動“體育之城”政策落

地的良好契機，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三項建議，希望通過承辦全運會部分賽事，

以實現澳門發展體育產業的長遠效益： 

 

第一，加強賽事宣傳與社區參與。為提昇市民和旅客參與全運會的興趣和

積極性，相關部門應考慮與各社團和體育單位合作宣傳，並在賽事前、中、後

期通過電視、廣播及社交媒體廣泛報導宣傳，使宣傳具有廣度和深度，強化澳

門作為大型體育比賽舉辦地的形象。 

 

第二，提供充足的公共交通和接駁服務。為便利觀眾到達賽事場館，避免

場館周邊交通擠塞，相關部門應考慮在賽事期間設置免費臨時公交線路和接駁

巴士服務，連接賽事場館與主要社區、旅遊景點，並與旅遊部門合作提前做好

交通宣傳，為觀眾帶來良好體驗。 

 

第三，藉賽事帶動經濟和產業發展。承辦全運會賽事為澳門提供一個促進

體育產業和相關行業發展的機會，相關部門應考慮與本地商戶企業合作，開發

與賽事相關的產品和服務，如紀念品、餐飲及文化活動等，令不同產業之間的

聯動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